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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作出之披露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GPS&T與賣家（作為供應商）訂
立採購合約，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期間購買合共約 5.5吉瓦之硅晶片。根據該合約

之條款，GPS&T須向賣家支付採購按金合共人民幣 100,000,000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
條，其構成向一間實體墊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太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

附屬公司金保利（泉州）科技實業有限公司（「GPS&T」）與賣家（作為供應商）就購買硅晶片訂

立採購合約（「採購合約」）。根據採購合約，賣家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期間按遞增

數目交付總額約 5.5吉瓦（「吉瓦」）的硅晶片予GPS&T。該合約已載有價格調整機制。根據

採購合約條款，GPS&T須向賣家支付採購按金合共人民幣 100,000,000元。該等採購按金為

無擔保及不計息，並將全數抵銷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付予賣家的採購應付款項。該

按金金額超過本公司資產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 (1)條）的 8%，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
條，其構成向一間實體墊款。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賣家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董事認為，採購合約項下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且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

立。董事認為，該合約可為本公司按具成本效益之方式穩定主要原材料之供應。與保利協

鑫之策略性長期關係將有利本公司之增長及擴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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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

根據保利協鑫 (其為一家全資擁有賣家之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提供之資料，保利協鑫從事為

光伏行業公司製造及銷售多晶硅及硅晶片。保利協鑫為中國最大之多晶硅製造商。

「賣家」 指 蘇州協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保利協鑫」 指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太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柏霖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柏霖先生（主席）、林浩輝先生、林夏陽女士及姚加甦先生，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姚建年院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炳權先生、程國豪先生及葉澍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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